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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拟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提示性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 年度股东大

会于 2019 年 5 月 7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因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的 2 人办理了辞职

手续，公司决定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 2017 年股权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合计 30,000股。 

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之前，公司总股本为 347,595,000股，股东珠海融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融诚”）直接持有公司 104,278,390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999%。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为

347,565,000 股，珠海融诚所持股份数量没有变化，仍为 104,278,39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增加至 30.0026% (注：公司于 2019年 6月 14日实施了 2018年

年度权益分派，总股本增加至 590,881,492 股，珠海融诚持股数量相应增加至

177,279,562 股，持股比例不变，仍为 30.0026%)，珠海融诚持股比例被动超过

30%，触发要约收购义务。上述情况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

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因上市公司按照股东大会批准的确定价格向特定股东

回购股份而减少股本，导致投资者在该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的 30%”的情形，珠海融诚需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免于发出要约收购的申请。

豁免要约申请尚待中国证监会批准，中国证监会是否豁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珠海融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董事会 

                                        2019 年 6月 24日 


